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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崁頂鄉公墓暨納骨堂使用管理自治條例部份條文修正對照表  

修正後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

第 4、5、7、8、9、10、

16、17、21、22、23、

28 條、及收費標準表

「註」記之條文為阿拉

伯數字之部分已改為

中文數字。 

第 4、5、7、8、9、10、

16、17、21、22、23、

28 條、及收費標準表

「註」記之條文為阿

拉伯數字。 

依據屏東縣政府 110年 12 

月 22日屏府民殯字 

1105998500號函，條文涉 

及數字部分，應書寫中文 

數字。 

第 7條第 2項: 

本鄉公墓墓基專供埋

葬屍體，但骨灰及骨骸

應放置於存放設施。 

 

第 7條第 2項: 

本鄉公墓墓基專供埋

葬屍體，但骨灰及骨

骸得放置於存放設

施。 

 

依據屏東縣政府 110年 12 

月 22日屏府民殯字 

1105998500號函、及殯葬 

管理條例第 70條規定，骨 

灰及骨骸「應」放置於存 

放設施。 

第 9條 

申請使用既存未規劃墓 

基，每一墓基面積不得超 

過十六平方公尺，二棺以 

上合葬者，每增加一棺， 

墓基面積得放寬四平方 

公尺。 

 

第 9條 

申請使用既存未規劃墓

基，每 1 墓基面積不得超

過 16 平方公尺，2 棺以

上合葬者，每增加 1 棺，

墓基面積得放寬 4 平方

公尺。其屬埋葬骨灰者，

應以平面為之，且每 1 骨

灰盒（罐）用地面積不得

依據屏東縣政府 110 

年 12月 22日屏府民 

殯字 1105998500號函、殯 

葬管理條例第 26條及內 

政部 98年 7月 8日台內 

民字第 0980128720號函 

釋，刪除本自治條例第 9 

條有關埋藏骨灰之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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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過 0.36 平方公尺。 

第 10 條 

本納骨堂設神主牌位、納

骨櫃及納灰櫃，並有尊榮

區、雙人塔位及家族塔位

專區，於完工啟用後皆得

預購(但不得轉售及營利

買賣)，已進塔者不得申請

換位；已申請尚未進塔及

預購者，因情事需要而申

請變更新位置者，應經申

請核准，如需換用使用規

費較高者須補繳差額；如

換用規費較低者不予退

費。 

第 10條 

本納骨堂設神主牌位、 

納骨櫃及納灰櫃，並有 

尊榮區、雙人塔位及家 

族塔位專區，於完工啟 

用後皆得預購，已進塔 

者不得申請換位；已申 

請尚未進塔及預購者， 

因情事需要而申請變更 

新位置者，應經申請核 

准，如需換用使用規費 

較高者須補繳差額；如 

換用規費較低者不予退 

費。 

屏東縣政府 111年 5月 12 

日屏府民殯字 

1111669600號函及內政 

部 99年 10月 13日台內 

民字第 0990201551 

號函釋，骨灰(骸)存放單 

位之預售仍有不宜，爰配 

合修正本自治條例第 10 

條，雖得預售但不得轉售 

及營業買賣。 

第 16 條  

本鄉一般公墓墓基使用

收費標準：（新臺幣） 

一、本鄉轄內居民使用墓 

基單棺….使用費新臺 

幣…..。 

二、二棺以上合葬……。 

第 16條 

本鄉一般公墓墓基使用

收費標準：（新台幣） 

一、本鄉轄內居民使用 

墓基單棺….使用費 

新台幣…..。 

二、2 棺以上合葬……。 

 

新「台」幣改為新「臺」 

幣；第 2項：「2」棺改為 

「二」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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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2 條 

…..比照本鄉崁頂村第一

至三鄰(後壁厝)之身份選

擇櫃位。 

第 22 條 

……比照本鄉崁頂村第

一至三鄰之身份選擇櫃

位。 

增加「後壁厝」三字。 

第 23 條第 2 項 

為管理上之需要，得聘用

約僱人員及臨時人員若

干名協助管理，並以崁頂

村第一至三鄰(後壁厝)居

民優先。 

第 23 條第 2 項 

為管理上之需要，得聘用

約僱人員及臨時人員若

干名協助管理，並以崁頂

村第一至三鄰(後壁厝部

落)居民優先。 

刪除「部落」二字。 

第 28條 

本納骨堂每年以銷售櫃 

位金額百分之十編列經 

費，回饋予設籍本鄉崁頂 

村第一至三鄰(後壁庴)、 

中正路二百五十一之一 

號二戶及中正路三百號 

四戶內人口(一百一十年 

六月三十日以前設籍 

者，惟新生人口不在此 

限)。 

回饋金金額由本所納入 

預算執行，執行辦法由本 

第 28條 

本納骨堂每年以銷售櫃 

位金額 10%編列經費， 

回饋予設籍本鄉崁頂村 

第 1-3 鄰(後壁庴部落) 

及鄰近本納骨堂基地王 

國安、王玉蘭 2 戶內人 

口。 

回饋金金額由本所納入

預算執行，執行辦法由本

所另訂之，崁頂村辦公處

函報執行計畫至本所核

備。 

1、刪除「部落」二字。 

2、明訂回饋金回饋對象。 

3、明訂回饋金執行單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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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另訂之，由設籍本鄉崁 

頂村第一至三鄰(後壁庴) 

及鄰近本納骨堂基地中 

正路二百五十一之一號 

二戶及中正路三百號四 

戶內人口成立之「崁頂鄉 

後壁陽光人文關懷協 

會」，函報執行計畫至本 

所核備。 

 

收費標準表 

新臺幣 

收費標準表 

新台幣 

新「台」幣改為新「臺」 

幣。 

收費標準表 

主恩堂骨灰櫃之各層 

櫃位價格，比照一般骨 

灰櫃各層櫃位價格。 

收費標準表 收費標準表增加主恩堂骨 

灰櫃之各層櫃位價格。 

 


